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飞龙股份 股票代码 00253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国楼 刘志恒

办公地址 河南省西峡县工业大道 河南省西峡县工业大道

电话 0377-69662536 0377-69723888

电子信箱 dmb@flacc.com dmb@flacc.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93,294,372.37 1,344,778,770.50 -1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804,966.23 40,853,077.76 -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4,593,451.13 32,846,093.72 -25.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0,446,558.84 239,157,182.73 -28.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 1.84% 0.0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734,264,609.25 3,907,824,388.57 -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82,027,411.11 2,091,919,620.96 -0.4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4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50% 186,097,555 0 质押 98,500,000

孙耀忠 境内自然人 5.56% 27,860,700 20,895,525

北京厚毅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厚毅辰

酉二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20% 6,023,1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宝标普中

国A股红利机会指数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其他 0.84% 4,224,713 0

胡礼云 境内自然人 0.58% 2,906,834 0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其他 0.39% 1,974,307 0

孙定文 境内自然人 0.38% 1,912,500 1,434,375

王瑞金 境内自然人 0.36% 1,822,500 1,822,500

焦雷 境内自然人 0.36% 1,800,000 1,800,000

梁中华 境内自然人 0.35% 1,777,500 1,77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孙耀志为宛西控股和本公司董事

长，孙耀志和孙耀忠为兄弟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北京厚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厚毅辰酉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将共计6,023,100

股存放于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公司股东范雅晞将共计1,471,700股存放于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因素影响，我国汽车产业出现明

显下滑。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11.2万辆和1,025.7万辆，同比下降16.8%和16.9%，降幅持

续收窄，总体表现好于预期。其中乘用车产销775.4万辆和787.3万辆，同比下降22.5%和22.4%；

商用车产销235.9万辆和238.4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9.5%和8.6%；新能源汽车实现产销39.7万

辆和39.3万辆，同比下降36.5%和37.4%。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汽车市场发展遭遇瓶颈，竞争更

加激烈。

面对多种不利因素，公司认真贯彻“两抓、两创” 经营方针，紧紧依靠技术创新，强化内部

管理，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品质，确保了公司经营大局的稳定。但受关税提高，汽车行业下

滑，折旧摊销增加，财务费用增加等原因影响，公司经营指标有所下降，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1.93亿元，同比下降11.2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3,880.50万元，同比下降5.01%。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

孙耀志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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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于2020年8月26日8:30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

的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8月14日以专人传递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6名

董事现场出席了会议，独立董事孙玉福、方拥军、李培才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会议有效

表决票为9票。会议由董事长孙耀志召集和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8月28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同时刊登于 2020年8月28日的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2、审议通过《关于开展涌金司库业务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公司《关于开展涌金司库业务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8月28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39）。公司独立董事孙玉福、方拥军、李培才对关于

公司开展涌金司库项下集团资产池业务的事项， 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核实并认可相关交易，并

发表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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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0

年8月14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8月26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出席监事3人，3名监事现场出席了会议，会议有效表决票为3票。会议由摆向荣主持，本公司监

事王宇、李永泉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真实情

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关于开展涌金司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公司五家子公司（南阳飞龙、 郑州飞龙、西峡飞龙、重庆飞龙、

西泵特铸）与浙商银行开展总额不超过20,000万元的涌金司库项下集团资产池业务，此业务

包括存单、票据及其他资产的质押融资；业务期限内，该额度可滚动使用；期限为一年，实际期

限以公司与浙商银行最终签署的相关合同中约定期限为准。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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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涌金司库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8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开展涌金司库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公司五家子公司（南

阳飞龙、 郑州飞龙、西峡飞龙、重庆飞龙、西泵特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商银行” ）开展涌金司库项下集团资产池业务，此业务包括存单、票据及其他资产的质押融

资；总额不超过20,000万元，业务期限内，该额度可滚动使用；期限为一年， 实际期限以公司与

浙商银行最终签署的相关合同中约定期限为准。

一、 开展涌金司库业务概述

1、业务概述

涌金司库业务：指协议银行依托易企银平台、集团资产池及相关产品与服务，向企业提供

的集账户管理、支付结算、 资金融通、金融资产管理、 流动性管理、 风险管理、 征信管理、供

应链金融等于一体的金融、科技综合解决方案。该业务协议主要包括易企银平台合作协议、资

产池业务合作协议、票据池业务合作协议、资产池质押担保合同。

涌金司库项下的集团资产池业务是指协议银行为满足企业或企业集团对所拥有的资产

进行统一管理、统筹使用的需要，向企业或企业集团提供的集资产管理、资产池质押融资、配

套授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业务。企业或企业集团与协议银行开展资产池业务，将相应

资产向协议银行申请管理或进入资产池进行质押，向协议银行申请质押融资及相应额度的银

行授信。

资产池入池资产是指公司合法拥有并向协议银行申请管理或进入资产池进行质押的权

利或流动资产，包括不限于企业合法持有且协议银行认可的存单、承兑汇票、信用证、理财产

品、应收账款等金融资产。

资产池项下的票据池业务是指协议银行对入池的承兑汇票进行统一管理、 统筹使用，向

企业客户及子公司提供的集票据托管和托收、票据代理查询、票据贴现、电票自动入池、票据

质押池融资、业务统计等功能于一体的票据综合管理服务。

2、 合作银行

本次拟开展涌金司库业务的合作银行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业务期限

本次拟与浙商银行开展涌金司库项下集团资产池业务，此业务包括存单、票据及其他资

产的质押融资。

上述涌金司库业务的期限为一年；实际期限以公司与浙商银行最终签署的相关合同中约

定期限为准。

4、 实施额度

公司及公司五家子公司（南阳飞龙、 郑州飞龙、西峡飞龙、重庆飞龙、西泵特铸）和浙商

银行开展总额不超过20,000万元的涌金司库项下集团资产池业务，此业务包括存单、票据及其

他资产的质押融资；业务期限内，该额度可滚动使用。

5、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浙商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 涌金司库业务的风险与风险控制

公司开展涌金司库项下的票据池业务，应收票据和应付票据的到期日期不一致的情况会

导致托收资金进入公司向合作银行申请开据商业汇票的保证金账户，对公司资金的流动性有

一定影响。公司可以通过用新收票据入池置换保证金方式解除这一影响，资金流动性风险可

控。

公司与合作银行开展涌金司库业务后，公司将安排专人与合作银行对接，建立台账、跟踪

管理，及时了解到期票据托收解付情况和安排公司新收票据入池，保证入池的票据的安全和

流动性。审计部门负责对涌金司库业务开展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

司涌金司库业务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因此涌金司库业务的担保风险可控。

三、决策程序和组织实施

1、 提请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人在额度范围内行使具体操作的决

策权并签署与本次业务相关的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公司及公司五家子公司（南阳飞

龙、 郑州飞龙、西峡飞龙、重庆飞龙、西泵特铸）可以使用的涌金司库项下资产池具体额度、担

保物及担保形式、金额等；

2、提请董事会同意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涌金司库业务。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

析和跟踪涌金司库业务进展情况，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风

险，并第一时间向公司总经理及董事会报告；

3、审计部门负责对涌金司库业务开展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

4、监事会、独立董事有权对公司涌金司库业务的具体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四、 涌金司库业务的担保方式及担保人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及公司五家子公司（南阳飞龙、 郑州飞龙、西峡飞龙、重庆飞

龙、西泵特铸）为涌金司库业务提供存单质押、票据质押、保证金质押等多种担保方式。上述五

家子公司分别向浙商银行出具同意提供资产质押担保的有决策权机构决议。公司及上述五家

子公司在本次综合授信业务和涌金司库业务中为共同债务人，并互相承担担保责任。

1、 担保及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代表人

1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省西峡县

汽车、摩托车零部件（不

含发动机）及机械产品的

加工、制造、销售及技术服

务； 经营相关产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50,071.1814 孙耀志

2

南阳飞龙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河南省内乡县

汽车、 摩托车零部件及机

械产品的加工、 制造、销

售。

55,000 孙耀忠

3

郑州飞龙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牟县

汽车部件 （不含发动机）

制造与销售。

5,000 孙耀忠

4

西峡县飞龙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

河南省西峡县

汽车、摩托车零部件（不

含发动机）及机械产品的

加工、制造、销售及技术服

务； 经营相关产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10,000 孙耀忠

5

重庆飞龙江利汽车

部件有限公司

重庆市

生产销售汽车、 摩托车零

部件。

500 孙耀忠

6

西峡县西泵特种铸

造有限公司

河南省西峡县

汽车、机电产品零配件、铸

造、加工、销售、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

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

设备零配件原辅料及技术

的进口业务。

10,000 孙耀忠

本次担保及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及公司五家子公司， 上述公司互为担保及反担保对象，均

归入本次涌金司库业务范畴之内。

2、上述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1）上述公司 2019年度财务数据 人民币：元

序号 公司名 称

2019年末（审计） 2019年度（审计）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利润

总额

净利润

1

飞龙汽车

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

3,158,276,

114.94

1,306,043,446.43 1,852,232,668.51 2,461,912,994.90 84,758,069.24 85,948,603.44

2

南阳飞龙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1,443,622,

188.68

462,950,338.13 980,671,850.55 1,732,195,301.88 7,809,313.11 15,508,548.24

3

郑州飞龙

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

157,712,

685.85

15,997,849.97 141,714,835.88 108,306,011.70 5,176,549.90 4,990,685.24

4

西峡县飞

龙汽车部

件有限公

司

238,490,

435.45

137,517,249.70 100,973,185.75 172,775,893.23 1,886,434.46 4,485,243.09

5

重庆飞龙

江利汽车

部件有限

公司

169,010,

370.96

65,285,693.86 103,724,677.10 113,080,391.58 -338,066.00 319,239.61

6

西峡县西

泵特种铸

造有限公

司

396,209,

544.45

195,236,956.59 200,972,587.86 329,152,945.27 1,029,061.37 2,164,333.58

（2）上述公司2020年1-6月财务数据 人民币：元

序

号

公司名 称

2020年6月30日（未审计） 2020年1-6月（未审计）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利润

总额

净利润

11

飞龙汽车

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

3,079,737,

009.84

1,192,144,728.68 1,887,592,281.16 1,081,625,337.37 91,131,907.57 84,008,960.03

22

南阳飞龙

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

司

1,374,043,

219.00

404,397,111.07 969,646,107.93 712,046,521.46 7,193,949.23 8,814,110.12

33

郑州飞龙

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

150,520,735.31 13,670,575.39 136,850,159.92 38,826,174.40 486,862.22 135,324.04

44

西峡县飞

龙汽车部

件有限公

司

243,239,884.30 137,517,249.70 105,722,634.60 212,226,929.81 1,579,602.71 1,537,420.23

55

重庆飞龙

江利汽车

部件有限

公司

140,885,698.72 47,281,943.41 93,603,755.31 51,107,697.44 1,330,726.37 1,083,785.79

66

西峡县西

泵特种铸

造有限公

司

375,975,056.68 177,293,867.36 198,681,189.32 218,179,932.90 2,781,252.85 2,685,270.01

本次审议通过的公司及子公司拟互相担保额度为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9.5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含本次）20,000� 万元， 占公司2019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9.56%，无实际担保发生额。

除上述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亦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

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孙玉福、方拥军、李培才对关于公司开展涌金司库项下集团资产池业务的

事项，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核实并认可相关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及公司五家子公司开展涌金司库项下集团资产池业务，可以提升公司流动资产的流

动性和效益性，应收票据和待开应付票据统筹管理，减少公司资金占用，优化财务结构，提高

资金利用率。上述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前述公司与浙商银行开展总额不超过20，

000万元的涌金司库项下集团资产池业务，此业务包括存单、票据及其他资产的质押融资；业

务期限内，该额度可滚动使用；期限为一年， 实际期限以公司与浙商银行最终签署的相关合

同中约定期限为准。

六、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核通过了 《关

于开展涌金司库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公司上述子公司与浙商银行开展总额不超过20,

000万元的涌金司库项下集团资产池业务，此业务包括存单、票据及其他资产的质押融资；业

务期限内，该额度可滚动使用；期限为一年， 实际期限以公司与浙商银行最终签署的相关合

同中约定期限为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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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报告期内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港集团 60001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向明 /

电话 021-55333388 /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358号（国际港务大厦） /

电子信箱 dongmi@portshanghai.com.cn /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59,502,438,035.66 142,177,295,917.96 1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2,565,058,393.69 82,056,748,786.95 0.6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8,496,390.50 1,588,955,922.48 90.60

营业收入 12,038,672,650.45 17,198,832,228.65 -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38,704,246.64 4,373,200,456.59 -1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473,376,446.99 4,132,719,254.53 -15.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589 5.6066 减少1.04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56 0.1887 -12.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56 0.1887 -12.24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30,78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31.36 7,267,201,090 0 无 /

亚吉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15 5,827,677,572 0 无 /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00 3,476,051,198 0 无 /

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6 1,125,271,248 0 无 /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1 975,471,600 0 无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99 693,313,730 0 无 /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5 590,493,723 0 无 /

招商局港口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其他 1.62 374,884,614 0 无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

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2 189,535,830 0 无 /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5 172,814,922 0 无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4、第5、第7、第10名的流通股股东的实际

控制人均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2名亚吉投资有限公司和第8名招商局港口发展（深圳）有限公

司均为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联交所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HK0144）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

规定，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第10名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第7名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构

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6上港01 136184 2016-1-22 2021-1-22 69,400 3.00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6上港02 136459 2016-6-2 2021-6-2 3,045 3.08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2.83% 36.14%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1.17 11.58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基本建成之年，要确保

“十三五” 规划目标圆满实现，为“十四五” 发展打好坚实基础，全力做好今年各项重点工作，意义十分重

大。与此同时，2020年也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如其来，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外贸进出

口承受较大压力，世界集装箱运输市场面临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具挑战的一年。各大班轮公司纷纷

采取停班停航等运力控制措施，以应对货量需求下跌，对公司集装箱吞吐量产生较大影响。此外，为满足公

司整体规划和发展的需要，公司近年对散杂货货源结构进行调整，逐步减少对于矿石、煤炭的装卸作业，上

半年矿石、煤炭的接卸量继续减少，对公司散杂货吞吐量产生较大影响。

面对疫情下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客观现实和公司整体规划发展的需要，全港上下思想高度统一，根据年

初确定的经营目标和任务，紧紧围绕“稳中有进、深化改革、创新突破、科技强港” 的工作方针，坚持稳中有

进的工作总基调，坚定信心，不畏困难，铆足干劲，拼出实效，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发展，努

力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再上新的台阶，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基本建成贡献力量。

一是，疫情防控措施有力，全力促进复工复产。面对疫情，公司提出“防疫情、保通畅” 的整体工作要求，

一方面努力抓紧抓细抓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另一方面精准施策、加强生产组织协同管控，保障物流通道畅

通，有序开展上海港疫情期间的船员换班等工作，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确保了各项工作平

稳有序推进。

二是，攻坚克难稳业务，主业生产好于预期。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业务部门和公司下属生产单位勇挑

重担、迎难而上，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针对业务变化，及时推出方案，上下联动、片区联动，积极加大市场开

拓，努力做好客户维护，提高客户体验和粘性，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

三是，安全工作到位有效，安全生产总体受控。生产单位以问题为导向，绷紧安全这根弦，在箱量保卫战

中，实现安全管理有效受控。

四是，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党建工作取得实效。公司党建工作紧紧围绕企业发展这一中心，发挥了重

要引导作用。各级党组织以及党工团突击队在防疫和生产中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凝心聚

力，积极投身防疫抗疫港口最前沿，唱响“多做一箱也是贡献”的主旋律。

上半年，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主要指标虽受疫情影响，但总体好于预期，为完成年度目标和

实现长远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报告期内，公司母港货物吞吐量完成2.35亿吨，同比下降13.5%。其中，母港

散杂货吞吐量完成3473.4万吨，同比下降43.8%。母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2006.3万标准箱，同比下降6.8%。其

中，洋山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量930.0万标准箱，占全港集装箱吞吐量的46.4%。公司水水中转业务持续增长，

上半年水水中转完成1055.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4%，水水中转比例为52.6%，洋山枢纽港作用进一步凸显。

二季度，公司业务量较一季度明显回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跌幅明显收窄，表现好于预期。三季度首月公司

更是刷新多项集装箱作业历史新纪录。7月， 公司母港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390万标准箱大关， 达到单月

390.3万标准箱，创上海港开港以来历史新高。

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39亿元，同比减少12.22%，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

公司业务量同比下降，净利润同比有所下降。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 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按

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了2020�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

金额，对可比期间数据不予调整。具体影响科目及金额见调整报表。

（详细内容见2020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 中“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内容。）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顾金山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018� � � �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0-032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0年8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8月20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11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采用记名

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董事会同意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11� � � � � � �弃权：0� � � � � � �反对：0

上港集团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于2020年8月2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摘

要于2020年8月28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港集团控股子公司上海盛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对下属参股子公司出具担保函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 ）的相关规定，由上港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上

海盛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港能源” ）为其下属参股子公司洋山申港国际石油储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洋山申港” ）向上期所申请继续成为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的业务开展出具担保函。担保

函的担保范围为对于被担保人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

但不限于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以及上海期货交易所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如诉讼

费、律师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等，且无论是单独、共同或与任何其他主体连带承担，无

论是实际还是或有，也无论是作为本金、担保或以其他何种形式存在），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

任。担保期限自2020年10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如果上期所与洋山申港签订的《指定交割油库协议书》于

2022年9月30日届满前三个月内，上期所与洋山申港均未提出书面异议，担保期限自动延续至2026年9月30

日。洋山申港拟申请燃料油期货交割启用库容30万吨。（根据30万吨燃料油期货交割启用库容，依据启用库

容期货近期最高单价测算，如发生货损货差，盛港能源为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金

额为约人民币5.1亿元。）

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10� � � � � � �弃权：0� � � � � � �反对：0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严俊先生回避表决。

关于本议案具体公告内容详见2020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港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告》。

独立董事意见：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法人的认定，洋山申港为公司关联法

人，公司控股子公司盛港能源为其参股子公司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的事项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

在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进行了回避，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交易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2.洋山申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盛港能源的下属参股

子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及大宗化工品的期货与现货仓储、装卸业务，洋山申港继续成为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

仓库，将对维持洋山申港经营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盛港能源拟为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是

依据上海期货交易所对于指定交割仓库业务开展的相关规定。同时，洋山申港已对上述业务投保了全额的

财产一切险，因此担保事项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3.我们同意根据上海期

货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由盛港能源为洋山申港向上海期货交易所申请继续成为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的

业务开展出具担保函。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李轶梵、张建卫、邵瑞庆、曲林迟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港集团2020年8月至10月融资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于2020年8月至10月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5亿元用于到期偿还超短期融资券和提前

归还部分中长期借款，融资额度涵盖的融资品种包括：超短期融资券，中长期流动资金借款等，同意授权上

港集团总裁在所获得债务融资额度内，根据实际需要实施债务融资的具体事宜。

公司分别于2020年1月8日、2020年6月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申请2020年度债务融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0年中长期债务融资额度为人民币400亿

元、短期债务融资额度为人民币400亿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上述2020年8月至10月融

资总额人民币85亿元已包含在公司2020年债务融资额度内。

同意：11� � � � � � � �弃权：0� � � � � � �反对：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港集团煤炭分公司罗泾码头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财务核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上港集

团煤炭分公司对其罗泾码头装卸接卸类资产按评估报告所确定的金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69,

390,520.51元。

同意：11� � � � � � � �弃权：0� � � � � � �反对：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上港集团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同意授权董事会秘书办理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事

宜。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公告。

同意：11� � � � � � � �弃权：0� � � � � � �反对：0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018� � �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0-033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0年8月26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8月20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4名，实

际参加表决监事4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经全体监事审议，一致通

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 ）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核，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

（2）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3） 在提出本意见前， 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20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同意：4� � � � � �弃权：0� � � � � �反对：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温翎女士因年龄原因， 已于2020年6月2日向公司监事会提交辞去监事职务的报告，

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经公司股东亚吉投资有限公司推荐，监事会同意提名孙力干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孙力干先生作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监事会对温翎女士任职期间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同意：4� � � � � � �弃权：0� � � � � � �反对：0

附：孙力干先生简历

孙力干，男，1967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历任交通部财

务会计司主任科员；交通部财务司调研员；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越南项目财

务负责人；斯里兰卡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财务总监；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招

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资本运营部）总经理。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监督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监事会对董事会审议、表决的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盛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对下属参股子公司出具

担保函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监督，现提出如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董事会履行了审议决策程序，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独立董事按有关规定对本次关

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了意见。

（2）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

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监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4� � � � � � �弃权：0� � � � � � �反对：0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018� � � � �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0-034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洋山申港国际石油储运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或有最高人民币5.1亿元；本次担保发

生前上港集团及控股子公司上海盛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累计为洋山申港国际石油储运有限公司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或有最高人民币10.24亿元。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洋山申港国际石油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山申港” ）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港集团”或“公司” ）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盛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港能源” ）的

下属参股子公司。洋山申港是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 ）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由盛港能

源为洋山申港申请成为上期所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业务开展出具的《担保函》将于2020年9月30日到

期，根据上期所规定和洋山申港业务开展需要，须由盛港能源为洋山申港向上期所申请继续成为燃料油期

货指定交割仓库的业务开展出具担保函。

上港集团于2020年8月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以10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

了《关于上港集团控股子公司上海盛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对下属参股子公司出具担保函的议案》。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严俊先

生回避表决，由其他10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本次担保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洋山申港国际石油储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3月10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马迹山港区港航大楼301室（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严俊

注册资本：7346万美元

经营范围：码头、港区陆域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经营，以及石油及化工产品的储运和经营（经营限除危险

化学品以外的石化产品）。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A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洋山申港资产总额为人民币98656.92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9855.62万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391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206.5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人

民币58801.30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7970.06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2589.92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0年6月30日,洋山申港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06498.58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44141.87万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391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人民币4920.5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人

民币62356.71万元。2020年1-6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2059.4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3555.41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被担保人与本公司之间的关系

被担保人洋山申港为上港集团控股子公司盛港能源的下属参股子公司，上港集团董事、总裁严俊先生

现为被担保人洋山申港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黄海东先生拟接替严俊先生担任洋山申港的董事长、法定代

表人，工商变更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三）、10.1.6条

（二）” 对关联法人的认定，洋山申港为上港集团关联法人，本次担保事项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具体股权结

构如下：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盛港能源根据上期所的相关规定，拟为其下属参股子公司洋山申港向上期所申请

继续成为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的业务开展出具担保函。担保函的担保范围为对于被担保人开展期货商

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违约责任、

损害赔偿责任以及上海期货交易所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律师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

双倍利息等，且无论是单独、共同或与任何其他主体连带承担，无论是实际还是或有，也无论是作为本金、担

保或以其他何种形式存在），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自2020年10月1日至2024年9月30

日，如果上期所与洋山申港签订的《指定交割油库协议书》于2022年9月30日届满前三个月内，上期所与洋

山申港均未提出书面异议，担保期限自动延续至2026年9月30日。

四、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0年8月26日，上港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上

港集团控股子公司上海盛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对下属参股子公司出具担保函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严俊

先生回避表决，由其他10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董事会同意根据上期所的相关规定，由上港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盛港能源为其下属参股子公司洋山申

港向上期所申请继续成为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的业务开展出具担保函。担保函的担保范围为对于被担

保人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合作协议约定的

义务、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以及上海期货交易所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律师费、生效法律文书

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等，且无论是单独、共同或与任何其他主体连带承担，无论是实际还是或有，也无

论是作为本金、担保或以其他何种形式存在），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自2020年10月1

日至2024年9月30日，如果上期所与洋山申港签订的《指定交割油库协议书》于2022年9月30日届满前三个月

内，上期所与洋山申港均未提出书面异议，担保期限自动延续至2026年9月30日。洋山申港拟申请燃料油期

货交割启用库容30万吨。（根据30万吨燃料油期货交割启用库容， 依据启用库容期货近期最高单价测算，如

发生货损货差，盛港能源为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金额为约人民币5.1亿元。）董事

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通过

2020年8月26日，上港集团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监

督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监事会对董事会审议、表决该关联交易的情况进行了监督，提出如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董事会履行了审议决策程序，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独立董事按有关规定对本次关联交

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了意见。

2.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

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监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按有关规定对本次出具担保函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

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法人的认定，洋山申港

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控股子公司盛港能源为其参股子公司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的事项构成本公司关联交

易。关联董事在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进行了回避，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

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2.洋山申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盛港能源的

下属参股子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及大宗化工品的期货与现货仓储、装卸业务，洋山申港继续成为燃料油期货

指定交割仓库，将对维持洋山申港经营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盛港能源拟为洋山申港出具

担保函是依据上海期货交易所对于指定交割仓库业务开展的相关规定。同时，洋山申港已对上述业务投保

了全额的财产一切险，因此担保事项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

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3.我们同意根

据上海期货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由盛港能源为洋山申港向上海期货交易所申请继续成为燃料油期货指定交

割仓库的业务开展出具担保函。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上港集团控股子公司盛港能源对下属参股子公司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的事项

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事项，该担保函是依据上海期货交易所对于指定交割仓库业务开展的相关规定进行出

具，符合洋山申港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含本次担保金额在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0元，占公司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12.60亿元，占公司2019年末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91%；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洋山申港的基本情况（见上述公告内容）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2020年6月）。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018� � � �公司简称：上港集团

半年度

报告摘要


